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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农信息化教育发展基金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南国农先生倡导并出资设立“南国农信息化

教育发展基金”，旨在奖励在信息化教育领域有杰出贡献的个人或团体。为

有利于开展基金的捐赠与评奖，规范基金的管理与使用，特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本基金的名称是“南国农信息化教育发展基金”（简称“南国

农基金”），英文名称：Nan Guonong Informationized Education Development

Fund。

第三条 本基金的宗旨：继承与弘扬南国农先生献身教育信息化事业的

精神，促进中国信息化教育学科建设与事业发展。

第四条 本基金的启始资金为 110万元人民币，其中南国农先生出资 60

万元，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出资 50万元。同时接纳政府部门、社会

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等捐赠。

第五条 本基金由西北师范大学管理。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六条 为了保证基金捐赠与评奖工作的有序开展，成立“南国农信息

化教育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简称“管理委员会”）作为南国农基金的管理

机构。管理委员会由西北师范大学代表、南国农先生亲属代表、捐资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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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专家学者等组成。

第七条 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资格：

（一） 拥护本基金章程，热心我国信息化教育事业；

（二） 有加入本管理委员会的意愿，并承担相应的义务；

（三） 对本基金有实质性的支持和贡献，或在本基金业务领域内有一

定的影响。

第八条 委员的权利和义务：

（一） 参加本基金管理委员会的活动；

（二） 对本基金管理委员会的监督、建议；

（三） 执行本基金管理委员会的决议；

（四） 维护本基金管理委员会的合法权益；

（五） 完成本基金管理委员会交办的工作等。

第九条 本基金的决策机构是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的职权：

（一）审议、修改章程及制定“南国农信息化教育奖”实施细则；

（二）决定业务活动计划，包括资金的募集、管理和使用计划；

（三）决定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聘任；

（四）决定基金的风险投资；

（五）决定其他重大事项。

第十条 委员不得从本基金获取报酬。

第十一条 管理委员会下设评审委员会和秘书处：

（一）评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遴选评审专家，研究决定“南国农信息

化教育奖”评审工作中的重大事项，负责“南国农信息化教育奖”的评审和



3

授奖指导，做出获奖人选的决议等；

（二）指定西北师范大学为基金的永久秘书处，具体负责联系、实施有

关事宜。

第三章 基金管理与使用

第十二条 南国农基金按照基金相关规定专款专用，并接受管理委员会

的领导和监督。

第十三条 所有接受的捐赠资金进入西北师范大学财务专项基金账户，

进行统一管理（包括出具收据、颁发证书、会计核算等）。

第十四条 基金的使用方案由秘书处提交管理委员会审核，经管理委员

会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十五条 本基金活动的业务范围：

（一）募集、管理和使用基金；

（二）接受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捐赠；

（三）按照国家相关财务规章制度，规定基金的投资活动，实现基金的

保值、增值；

（四）基金利息用于设立“南国农信息化教育奖”；

（五）其他符合本基金宗旨的业务。

第四章 推荐、评审和授奖

第十六条 “南国农信息化教育奖”设立下列奖项：

（一）“南国农信息化教育奖”个人成就奖，奖励在信息化教育领域取

得重大理论突破或者在信息化教育学科建设中有卓越建树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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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国农信息化教育奖”杰出贡献奖，奖励在信息化教育应用创

新、技术创新以及推广应用创造巨大社会效益的个人或团体；

“南国农信息化教育奖”个人成就奖与“南国农信息化教育奖”杰出贡

献奖每两年各授予 1项，获奖如有空缺，奖金纳入本金。

第十七条 “南国农信息化教育奖”的推荐

“南国农信息化教育奖”不接受团体报名和个人自我申请。候选人由信

息化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南国农信息化教育奖”得主等推荐产生。

第十八条 推荐指标

（一）为了增强“南国农信息化教育奖”评审的质量和效率，“南国农

信息化教育奖”实行限额推荐。

（二）具备资格的推荐人每届可以推荐“南国农信息化教育奖”1名，

并写出对所推荐人在该获奖领域成就的推荐意见。

第十九条 评审和授奖程序

“南国农信息化教育奖”每两年推荐、评审、授奖一次。有关程序如下：

（一）候选人提名。由基金管理委员会邀请推荐人推荐“南国农信息化

教育奖”候选人，并根据推荐结果确定候选人名单，并通知其提交详细材料。

（二）评审。由评审委员会组织专家组进行评审，确定获奖个人或团体。

（三）公告。评奖结果在《电化教育研究》杂志及网站公告。

（四）授奖。“南国农信息化教育奖”由管理委员会颁发证书、奖杯及

奖金。

第二十条 具体评审和授奖见《“南国农信息化教育奖”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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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章程未尽事宜，由南国农基金和捐赠者等各方协商处理

解决。

第二十二条 本章程由基金管理委员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章程自基金章程发布之日起实施。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代章）

二〇一五年三月


